附件1：

顺义区推动企业上市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及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一、成员名单
组　长：李友生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副组长：林向阳    区委常委、副区长            
成　员：董建华    区发展改革委主任            
            李国震    区科委主任              
吴建国    区经济信息化委主任            
盛德利    区住房城乡建设委主任            
闫志广    区农委主任              
王福印    区商务委主任            
            丁文强    区国资委主任            
　          沈凤江    区政府法制办主任
周继武    区金融办主任            
赵殿江    区财政局局长
张尚强    区人力社保局局长        
李国印    区环保局局长            
李  成    区交通局局长
解长春    区统计局局长
陈长旺    区质监局局长
高瑞君    区国税局局长            
张天生    区地税局局长            
杨卫东    市规划委顺义分局局长    
孙桂祥    市国土局顺义分局局长    
陈福刚    市工商局顺义分局局长    
　　　　　　张建国    区文化创意办主任        
顺义区推动企业上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区金融办，办公室主任由区金融办主任周继武兼任。
二、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一）区发展改革委
负责企业上市过程中宏观管理和募集资金项目立项工作。
（二）区科委
推荐本区高新技术企业纳入上市企业资源库、做好科技型企业引导和服务，推动本区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型科技企业上市。        
（三）区经济信息化委
负责推动工业、软件、信息服务业企业上市。
（四）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会同区发展改革委做好拟上市企业募集资金项目立项。
（五）区农委
负责推荐区内涉农企业纳入上市企业资源库、培育区内涉农企业上市、对区内涉农上市企业进行奖励。
（六）区商务委
办理企业上市过程中涉及外资股份的相关事宜。
（七）区国资委
审批区属国有企业股改方案、上市方案。办理国有资产评估核准和备案事宜。办理拟上市国有企业产权登记及国有股权标识事宜。协调区属国有企业上市、重组工作制定并落实促进区属国有企业上市、重组的工作计划。
（八）区政府法制办
负责为区政府出具企业上市方面的文件提供法律意见。
（九）区金融办
统筹协调、推进本区企业上市工作。负责本区上市后备企业培训组织工作。负责本区集体改制企业上市的产权确认工作，承担顺义区推动企业上市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十）区财政局
落实扶持本区企业改制上市的财政政策。为拟上市企业出具财政补贴的证明文件。
（十一）区人力社保局
为拟上市企业出具企业使用本地劳动力就业、社会保险缴纳、合法用工的证明文件，落实就业扶持政策，加大劳动合同用工监察力度，不断扩大社会保险收缴率。
（十二）区环保局
为区内培育企业做好服务工作，为符合相关环保规定的拟上市企业出具生产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证明文件。
（十三）区交通局
协助做好上市企业募集资金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方案。
（十四）区统计局
提供本区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资产、盈利等方面的统计数据。
（十五）区质监局
为企业出具产品质量方面的证明文件。
（十六）区国税局
为符合相关规定的拟上市企业出具最近三年纳税情况的证明文件和税收优惠的证明文件。落实支持企业上市的税收政策。
（十七）区地税局
为拟上市企业出具最近三年纳税情况的证明文件和税收优惠的证明文件。落实支持企业上市的税收政策。
（十八）市规划委顺义分局
负责拟上市企业募集资金项目的规划审核。
（十九）市国土局顺义分局
做好拟上市企业改制中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土地资产处置和用地审批工作。
（二十）市工商局顺义分局
支持协助拟上市企业办理改制变更登记，并定期通报相关情况。在职责范围内，为拟上市企业出具近三年无违法违规查处记录证明。
（二十一）区文化创意办
推动本区文化创意企业上市工作。提供本区文化创意产业上市资源。了解文化创意企业上市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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